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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残工委办函〔2023〕3 号

各市政府残工委：

为推动《山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》贯彻落实，

省政府残工委办公室在各地申报基础上，研究确定烟台市、潍

坊市、济宁市、聊城市、滨州市等 5 个市，青岛市即墨区、淄

博市张店区、滕州市、利津县、泰安市泰山区、荣成市、莒县、

临沂市兰山区、德州市陵城区、单县等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作为

重点联系地区，于 2023-2025 年期间，在完善残疾预防和残疾

人康复长效工作机制、高质量完成残疾预防行动计划任务目标、

健全残疾人全生命周期多元化康复服务体系、打通残疾儿童康

复与教育融合发展有效路径、推动残疾人康复服务创新和提质

增效等五个方面，探索有效经验和创新模式，打造残疾预防和

残疾人康复示范区，引领带动全省各地将条例各项规定落实落

细。

请各重点联系地区确定一名联系人,负责做好工作进展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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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和沟通联络等事宜，并于 2 月 23 日前将联系人信息报送省政

府残工委办公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秦子茹 0531-86158931

邮箱地址：clkfb@shandong.cn

附件：重点联系地区工作任务目录清单

山东省人民政府

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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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一、完善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长效工作机制

1.县级以上政府残工委加强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具

体组织实施和监督协调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及时研究和协调解决

工作中重大问题困难。

2.推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规划。

3.推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

预算。

4.推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相关指标列入统计调查

范围。

5.推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和绩

效考核。

二、高质量完成残疾预防行动计划任务目标

6.积极贯彻落实《山东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5

年）》（鲁政办发〔2022〕11 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地

残疾预防行动计划。

7.成立本地残疾预防工作协调小组、专家咨询委员会等，

加强部门沟通协调，提高工作决策水平，进一步推动完善残疾

预防相关保障政策，健全服务体系。

8.根据本地实际，实施残疾监测，并针对主要致残原因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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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干预。

9.协调有关部门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按进度完成残疾预防行

动计划各项任务目标。

10.及时总结残疾预防五大行动中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成

果，扩大宣传影响，提高全民残疾预防意识。

三、健全残疾人全生命周期多元化康复服务体系

11.设区的市、县(市)设立并规范运行至少一所康复医院或

者残疾人康复中心等专业化的残疾人康复机构。

12.积极推动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、妇幼保健院按照国家和

省有关标准设置康复医学科，鼓励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残疾

儿童康复业务。

13.积极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根据实际需要

设置康复医学科或者康复站（室），提升医疗康复服务能力，

让残疾人就近就便得到康复服务。

14.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残疾人康复机构，支持现有的特殊教

育学校、儿童福利院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、养老服务机构等开

展残疾人康复业务。

15.推动残疾人社区康复纳入公共服务体系，实现残疾人家

庭医生签约服务与社区康复深度融合，扩大康复服务覆盖面。

四、打通残疾儿童康复与教育融合发展有效路径

16.全面贯彻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及相关配套政策，

共享儿童残疾筛查信息，主动为儿童提供服务，实现残疾儿童

免费救助全覆盖。

17.积极支持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按照规定举办特殊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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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，或依托本地特殊教育学校设立学前

部（班）、特殊教育部（班）,并纳入学籍管理；支持符合条件

的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取得医疗资质，纳入医保定点管理。

18.足额保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经费，保障定点康复机构有

学籍残疾儿童享有特殊教育生均经费，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医保，

实现医保、康复救助、特殊教育等政策有效叠加。

19.普通中小学校要接收能适应其学习生活的残疾儿童、孤

独症儿童随班就读，特殊教育学校或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师学院

要开展适合残疾学生、孤独症学生的职业教育。

20.为居家适龄重度残疾儿童按规定上门提供教育、医疗康

复服务。

五、推动残疾人康复服务创新和提质增效

21.制定出台本地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政策，残

疾人可选择免费配发辅助器具或者购置补贴。

22.聚焦脊髓损伤、中途失明等中途致残残疾人康复需求，

开展“希望之家”“光明之家”等项目。

23.聚焦精神残疾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康复需求，开展社区康

复、自助互助康复以及居家康复等项目。

24.适时推动扩大残疾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补贴范围及长

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，鼓励开发适合残疾人康复需求的商业保

险产品，提高残疾人医疗康复保障水平。

25.根据本地残疾人康复需求，积极推动制定其他创新服务

政策及措施。


